
《山东省环境保护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
价审批监管办法》解读

2018 年 8 月，山东省环境保护厅印发了《山东省环境保

护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监管办法》，对省环保厅负

责的除辐射类之外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、事中

事后监管进行规范，自 2018 年 9 月 10 起施行。现将主要内

容解读如下：

一、《办法》制定的背景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省环保厅认真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

“放管服”改革的决策部署，不断加大简政放权和职能转变

力度，持续推动生态环境领域“放管服”改革向纵深推进。

近期，按照全省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工作会议和全省推进“一

次办好”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视频会议精神，为推进新旧动能

转换重大工程实施，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，提高审批效率和

服务水平，起草了《办法》。

二、《办法》的主要内容和特点

《办法》共包括 8 章 29 条，主要包括：总则、受理、

审查审批程序、生态保护红线审查、审查重点、事中事后监

管、纪律要求和附则。

一是提升服务水平。在总则中明确了“只跑一次”内容，

要求各级环保部门和环评技术评估机构对新旧动能转换重

大项目、重大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等重点项目，应当提前介



入，主动服务，提醒建设单位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同步委托信

誉、质量好和编制效率高的环评机构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，

在环评专家论证、审查、审批等各个环节，积极向建设单位

提供环保政策支持和技术评估服务。各环评机构应当提高服

务意识，加强质量管理，积极开展环保管家或“保姆式”服

务。

二是缩减审查程序和时限。对标先进省份，提出：对符

合审批要求的报告书，省环保厅自受理之日起 35 个工作日

内（含技术评估 10 个工作日、拟审批公示 5 个工作日的时

间），作出审批决定并书面通知建设单位。但因建设单位未

及时完成整改或者报告书编制有重大问题导致时间延误，不

计入时限。

三是设立生态保护红线专章。对穿越生态红线的建设项

目办理程序进行了规范，简化了生态保护红线审批流程。

四是强化事中事后监管。完善了事中监管和事后监管的

具体内容，明确了环评报告书质量、环评专家的考核、管理，

加强对地方环保部门、技术评估机构、环评机构和建设单位

的监督检查。明确了省环境执法机构应当通过“双随机一公

开”抽查、专项检查、重点督查等多种形式，加强对省环保

厅审批的建设项目的监督检查。

五是明确纪律要求。对市县环保部门、技术评估机构、

环评机构违规行为提出了处理措施，对建设项目受理、技术

评估审查、生态保护红线审查、环评文件审查审批等各环节

的工作人员和专家明确了纪律要求。


